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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i-Voting 網路投票作業提案計畫書(修正版) 

(行政機關) 
填寫日期：109 年 4 月 22 日 

主辦機關 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協辦機關  

提案名稱(*) 
原規劃：應修改《臺北市競選廣告物管理自治條例》，更嚴格限制競選廣告物的使用 

修正後：您認為『臺北市競選廣告物管理自治條例』應朝哪個方向修正？ 

執行階段 
形成選項階段 

(請註明本次填報係依據 i-Voting 何項階段辦理) 

i-Voting 執行 

預算經費 

(含預算科目) 

預算經費:無 

預算項目:無 

(請機關填寫辦理 i-Voting 所需經費） 

i-Voting 

辦理方式 

■機關自辦  □委託辦理： 

（以機關自辦為原則，如採委託辦理，需說明理由及經費估算） 

提案來源 □行政機關提案  ■非行政機關提案 

提案上架討論時

間與位置 

「眾開講」平臺 109 年 1 月 13 日上午 10 時至 109 年 2 月 11 日下午 5時 

(以臺北市政府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眾開講」專區為原則，請註明上架討論時間，並需

放置相關文件、懶人包等資料，及安排版主/小編互動，適時回應民眾) 

(建議/預定)實

體討論方式(含

議案形成初期之

討論)(*) 

一、本案已以線上討論為主，實體討論為輔。 

二、採用線上討論方式可以讓市民朋友隨時上網參與討論及看到其他市民朋友的意見，並

適時予以覆議或補充說明。 

三、採用實體討論的公聽會或說明會方式僅能於會議當場表達意見且不易現場及時以文字

呈現各與會者之意見，又考量新冠肺炎疫情關係，故擬僅於市府內召開 1次實體討論。

以提案人、相關政府機關、相關民間人士（如議員、議員助理、相關專家、學者、團

體、一般市民等）為邀請對象。 

(請敘明(1)是否採實體討論、(2)採用何種形式實體討論) 

提案背景說明

(*) 

一、為維護本市各項選舉競選活動前置期間之市容景觀、公共安全及交通秩序，並期望促

成更具公平的選舉，參考歷次選舉情況及日本、韓國、法國等外國法規，提案修改「臺

北市競選廣告物管理自治條例」。 

二、為了解市民朋友對於自治條例修改方向的意向並考量選舉競選活動為短期性活動，提

供各種修正方向（如限制競選廣告物總數、尺寸、張貼處、取消事先申請限制、或免

修正等）供市民朋友討論及投票。 

(請說明議案背景源起，如為何執行、目前討論情形、問題癥結點等) 

(規劃)選項方案

(*) 

(一)選項一：限制參選人能設置競選廣告物的地點、數量及尺寸，且須事前申請並將地點

公開上網。 

(二)選項二：限制參選人僅能在政府設置的公告欄上張貼相同數量及尺寸的競選廣告。 

(三)選項三：限制參選人能設置競選廣告物的地點、數量及尺寸，但免事前申請即得設置

規定。 

(四)選項四：維持現行自治條例規定，僅需加強執行強度。 

(請簡述選項名稱與內容，如不夠請自行增列，規劃之選項得視提案討論階段討論情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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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修訂選項內容) 

(建議)投票人資

格(*) 

為年滿 18 歲設籍臺北市市民 

(請述明採全市／區／里或特定範圍，並儘可能註明母體數) 

投票人輪廓分析 

(*) 

為確保投票秘密性，i-Voting 提案人與其投票內容並不勾稽，惟為了解 i-Voting 運用情

形，在符合個資保障與聲明許可及投票資格驗證方式可行性下，系統將分析投票議題之整

體投票人基礎輪廓。請機關填寫是否於系統開啟設定項目內容： 

■是，開啟必選項目：居住區(12 行政區) 

■另新增其他項目：教育程度（國小以下、國中、高中職、專科、大學、碩士（研究所）

以上、未回答）、職業（軍公教人員、中小企業老闆、私部門企業負責人、私部門管理

階層及專業人員、私部門職員、私部門勞工、農林漁牧、學生、家管、失業退休及其

他、未回答） 

□否，擬不開啟，原因：         (請敘明) 

(建議)投票人驗

證方式(*) 

原規劃：戶役政系統驗證（身分證認證） 

修正後：投票人資格（匯入名單）驗證（身分證認證） 

(驗證方式介紹請參考附表，以驗證強度中度以上為原則) 

投票期間 
網路投票：109 年 5 月 15 日上午 10 時至 109 年 5 月 25 日下午 4 時 

(請敘明投票期程，如有現地實體投票有不同投票期程，應同步敘明) 

投票方式與現場

投票規劃 

1 人 1至 2票，且同 1人 2票不可為同一選項 

1.是否有現地實體投票： 

□是：(請述明理由) 

■否：因本市各族群使用網路之普及程度佳，故於公聽會或說明會之實體討論時併予說

明後，得由其親友協助上網取得相關資訊以解決數位落差。(請述明理由) 

2.現地實體投票人資格： 

□與網路投票之投票人資格相同 

□與網路投票之投票人資格不同：(請述明資格及大約母體數) 

投票流程規劃 

1.是否預訂有本次投票作業程序(包含人力配置、緊急事件聯絡與處理方式等)： 

■是：109 年 5 月 15 日開放投票前完成 

□否：(請述明原因) 

2.是否預訂有本次投票 Q&A 公開供民眾參閱： 

■是：自 109 年 5 月 1 日宣傳起放置於建管處網頁(請述明何時完成及預訂放置位置) 

□否：(請述明原因) 

行銷宣傳(*) 

■宣傳日期：109 年 5 月 5日至 109 年 5 月 25 日 

1.網路：市府臉書、機關官網、公民參與網、提案人臉書等。 

2.其他公益宣傳管道：5月份警廣謙手這一刻節目專訪。 

3.正式開放投票前將發布新聞稿。 

(行政機關提案人，依據資訊公布及宣傳 SOP 完整敘明行銷宣傳規劃，非行政機關提案人

可填寫建議行銷宣傳管道) 

數位落差解決方 

案 

□現場專人協助流程 

□事前召開投票流程說明會 

□依不同需求提供投票資訊(如不同語別或大字版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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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因本市各族群使用網路之普及程度佳，上網人數已大幅躍進、年長者使用網路能

力漸增，並可藉由加強呼籲世代親友相約投票、網路宣傳、增加宣傳管道（如廣

播電台放送）的方式及朋友間的宣傳，應可解決數位落差。(請說明) 

(請行政機關考量 i-Voting 面臨之數位落差問題，述明專案中消弭如銀髮族、不同障別、

新移民等不同族群數位落差之方式) 

前臺票數呈現方

式 

□不顯示 

□投票中顯示 

■結束後顯示 

(建議)投票通過 

門檻(*) 

本案是否有設定投票結果通過門檻 

□是：請述明標準及設定原因 

■否：以最高票者為結果 

□其他 

投票結果公布 

■預定公布方式：i-Voting 平臺(請述明採新聞稿、記者會、網站公告或其他公布方式) 

■預定公布日期：送陳市長後公布(若投票結果產生選項同票數時，將併於投票結果簽核

後公布。) 

■預定結果運用： 

☐完全參採 

■政策參考 

☐結果送交專業委員會決策考量 

■其他：依自治條例修正之法制程序，相關修正草案最後仍要送交市議會審議並以市議

會通過之版本為主。相關修法進度可於本市法規提案流程查詢系統取得。(臺

北市政府法務局首頁>熱門查詢>臺北市法規提案查詢系統) 

專責人員 
■專責人員姓名/職稱：游輝淵/幫工程司 

聯絡電話：1999 分機 2720 電子郵件：bm1518@mail.taipei.gov.tw 

檢附附件(*)  

備註  

自我檢視 

■以上各項欄位皆已確認填寫 

□相關附件皆已檢附 

■機關內部已完成 i-Voting 執行評估(請提供佐證資料如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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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各選項說明： 

選項 說明 優點 缺點 

一 1.地點： 

(1)公共設施用地一律

不得設置。 

(2)建築物頂樓。 

(3)建築物外牆。 

(4)空地。 

2.數量：不得影響市容。 

3.尺寸： 

(1)設置於建築物頂樓

者不得逾一定高度

及投影面積。 

(2)設置於建築物外牆

者不得有封閉或堵

塞依建築技術規則

所設置之緊急進口

或妨害法定避難器

具之使用。並對於

廣告物突出牆面及

下緣與道路高度等

予以限制。 

(3)設置於空地者不得

逾一定高度及投影

面積。 

4.事前申請：參選人應於

設置前向建管處提出

申請並將地點公開上

網。 

1.可以依現況修正設置

地點、數量、尺寸等規

定。 

2.政府機關不用尋找適

合設置競選廣告物公

告欄的地點、不用額外

編列預算製作公告欄、

不用另外找地點存放

該公告欄。 

3.參選人在不違反競選

廣告物管理自治條例

規定的情況，可以自由

選擇想要設置的地點、

數量及尺寸，在設置上

有較大的自由度。 

4.一般民眾到處可以看

到參選人的實體競選

廣告物。 

5.應事前向建管處提出

申請，可以方便建管處

進行管理。 

6.應事前向建管處提出

申請及將設置地點公

開上網的規定，可以方

便民眾知悉合法競選

廣告物的設置地點，利

於公民監督。 

1.參選人數眾多的選舉

時，路上可能會有很大

數量的競選廣告物。市

容上可以比較不乾淨。 

2.參選人比較沒辦法在

競選期間專心進行競

選活動，還要分心準備

申請資料。 

二 1.地點：僅能設置於政府

機關規定的公告欄。 

2.數量：每位參選人在公

告欄上的競選廣告物

數量相同。 

3.尺寸：每位參選人在公

告欄上的競選廣告物

尺寸相同。 

4.事前申請：參選人應於

設置前向建管處提出。 

1.參選人在公告欄上的

競選廣告物得設置的

數量及尺寸是完全相

同的。 

2.參選人數眾多的選舉

時，路上不會到處都是

競選廣告物。市容上可

以比較乾淨。 

3.建管處方便進行管理

及民眾知悉合法競選

廣告物的設置地點。 

1.政府機關必須尋找適

合設置競選廣告物公

告欄的地點、必須額外

編列預算製作公告欄、

必須另外找地點存放

該公告欄。 

2.參選人只能在政府機

關規定的公告欄上設

置競選廣告物，大大限

縮的參選人言論表達

的自由。 

3.一般民眾只能在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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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說明 優點 缺點 

機關規定的公告欄看

到參選人的實體競選

廣告物。 

4.可能會使一般民眾產

生政治冷感的情況。 

三 1.地點： 

(1)公共設施用地一律

不得設置。 

(2)建築物頂樓。 

(3)建築物外牆。 

(4)空地。 

2.數量：不得影響市容。 

3.尺寸： 

(1)設置於建築物頂樓

者不得逾一定高度

及投影面積。 

(2)設置於建築物外牆

者不得有封閉或堵

塞依建築技術規則

所設置之緊急進口

或妨害法定避難器

具之使用。並對於

廣告物突出牆面及

下緣與道路高度等

予以限制。 

(3)設置於空地者不得

逾一定高度及投影

面積。 

4.事前申請：參選人得依

自治條例規定的地點、

數量及尺寸自行設置，

設置前不用向建管處

提出申請，也不用將地

點公開上網。 

1.可以依現況修正設置

地點、數量、尺寸等規

定。 

2.政府機關不用尋找適

合設置競選廣告物公

告欄的地點、不用額外

編列預算製作公告欄、

不用另外找地點存放

該公告欄。 

3.參選人在不違反競選

廣告物管理自治條例

規定的情況，可以自由

選擇想要設置的地點、

數量及尺寸，在設置上

有較大的自由度。 

4.一般民眾到處可以看

到參選人的實體競選

廣告物。 

5.參選人可以在競選期

間專心進行競選活動，

不用分心準備申請資

料。 

1.參選人數眾多的選舉

時，路上可能會有很大

數量的競選廣告物。市

容上可以比較不乾淨。 

2.不用事前向建管處提

出申請，建管處僅能被

動的知悉參選人競選

廣告物設置情況，較無

法進行管理。 

3.不用事前向建管處提

出申請及不用將設置

地點公開上網，民眾無

法知悉合法競選廣告

物的設置地點，不利於

公民監督。 

四 1.地點：依自治條例現行

規定，不用重新檢討哪

些地點可以或不可以

設置。 

2.數量：依自治條例現行

規定，不用重新檢討競

1.建管處可以利用修改

自治條例的時間去做

其他更有意義的事。 

2.政府機關不用尋找適

合設置競選廣告物公

告欄的地點、不用額外

1.自治條例內容如有不

合時宜的規定時也只

能沿用。 

2.參選人數眾多的選舉

時，路上可能會有很大

數量的競選廣告物。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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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說明 優點 缺點 

選廣告物得設置的數

量。 

3.尺寸：依自治條例現行

規定，不用重新檢討選

廣告物設置的尺寸。 

4.事前申請：依自治條例

現行規定，參選人應於

設置前向建管處提出

申請。 

編列預算製作公告欄、

不用另外找地點存放

該公告欄。 

容上可以比較不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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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各選項比較簡單列表： 

選項 
內容可以

符合時宜 

產生額外

行政花費 

廣告物設

置自由度 

實體廣告

物能見度 

政府機關

方便管理 

設置地點

公開上網 

市容整潔

度 

一 Ｖ  中 高 Ｖ Ｖ 低 

二 Ｖ Ｖ 低 低 Ｖ Ｖ 高 

三 Ｖ  高 高   低 

四   高 高 Ｖ  低 

 

  



第 8頁，共 8頁 

附件 3：本次規劃投票選項對於「臺北市競選廣告物管理自治條例」修法方向的影響如下： 

 

條號 條文內容 選項一 選項二 選項三 選項四 

3 競選廣告物之設置應符合下列各款之規定： 

一、構造不得使用竹鷹架。但設置並附著於競選

活動期間登記有案之競選辦事處建築物外

牆，且地面支撐構架，並無礙公共設施及公

眾通行者，不在此限。 

二、不得封閉或堵塞依建築技術規則所設置之緊

急進口或妨害法定避難器具之使用。 

三、不得設置於道路、橋樑、公園、機關（構）、

學校或其他公共設施及其用地。 

四、空地樹立廣告高度不得超過六公尺，且其最

大水平投影面積不得超過三平方公尺。 

五、屋頂樹立廣告高度不得超過六公尺。 

六、汽球廣告高度不得超過一百公尺。 

七、正面式招牌廣告之下緣不得低於建築物二樓

樑底下方，縱長不得超過三公尺，寬度不得

超過五公尺。但附著於競選辦事處建築物外

牆者，縱長得放寬至六公尺。 

八、側懸式招牌廣告之下緣應距地面四公尺以上。

縱長不得超過六公尺，厚度不得超過三十公

分，且突出建築物外牆並含支撐構架之尺寸

不得超過一點五公尺及臨接道路寬度之十分

之一。 

位置、

尺寸會

朝較現

行規定

嚴格的

方向修

正。 

僅能在

公設布

告欄上

設置，

位置、

尺寸將

受到比

現在最

嚴格的

限制。 

位置、

尺寸會

朝較現

行規定

嚴格的

方向修

正。 

位置、

尺寸如

現行條

例內容

規定。 

4 申請設置競選廣告物，應檢附申請書、候選人基

本資料及廣告物內容、規格、位置、材料、彩色設

計圖說等相關文件，向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以

下簡稱建管處）提出申請。但於法定競選活動期

間，設置於候選人競選辦事處、政黨辦公處、宣

傳車輛及私人處所之競選旗幟及布條廣告，得免

經申請。 

建管處受理前項申請或轉請臺北市政府(以下簡

稱市政府)各權責機關辦理者，應於三日內審查完

竣，合於規定者，由市政府各權責機關依法核准。 

前項核准函，應載明廣告物之清除期間及逾期未

清除者，將處以罰鍰，並得強制拆除之意旨。 

競選廣告物之設置涉及土地或建築物私權者，由

申請人自行負責處理。 

1.要申

請。 

2.要公

告 上

網。 

1.要申

請。 

2.要公

告 上

網。 

1.免申

請。 

2.免公

告 上

網。 

1.要申

請。 

2.免公

告 上

網。 

 


